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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3月6日以电

话、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9年3月1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程

立力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

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共计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3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

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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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3月6日以电

话、书面及邮件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19年3月1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钟学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

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其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9�年 3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

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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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共计65,860.76万元向公司子公司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

立华” ）、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立华” ）、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自贡立华”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兴牧” ）及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宿迁立华” ）增资，并由江苏兴牧向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立华” ）增资

41,000万元，宿迁立华向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立华” ）增资3,000万元。

根据《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增资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过公司股

东大会的批准。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0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2019年2月18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28万股，发行价格为29.3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21,156.8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6,156.8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15,000.00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2月12日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9� 年 2� 月

12�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9）第 110ZC0028�

号”《验资报告》。

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347,782,300.97元。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根据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如下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万元） 具体建设内容

黄羽鸡

安庆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 14,214.22

种鸡场、饲料厂、孵化场、公司总

部

扬州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 11,597.09

种鸡场、饲料厂、孵化场、公司总

部

自贡立华年产18万吨鸡饲料加工项目 7,000.00 饲料厂

生猪

阜阳立华年产36万吨饲料加工项目 11,000.00 饲料厂

阜阳立华年出栏100万头优质肉猪养殖基地项目一期 30,000.00 祖代场、商品代场

连云港立华年存栏种猪1万头建设项目 5,000.00 种猪场

补充营运资金 36,188.69 -

合计 115,000.00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具体方案为：

（一）安庆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4,214.22万元对安庆立

华进行增资， 其中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1,500.00万元置换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安庆立华的注册资本

金。本次使用募集资金12,714.22万元对安庆立华进行增资，其中8,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214.22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安庆立华注册资本将由1,5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除上述已置

换的注册资本金外，安庆立华已使用自筹资金8,609.86万元投入募投项目，增资完成后安庆立华将使用

募集资金8,170.03万元置换前期项目投入。

（二）扬州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1,597.09万元对扬州立

华进行增资， 其中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5,000.00万元置换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入扬州立华的注册资本

金。本次使用募集资金6,597.09万元对扬州立华进行增资，其中5,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597.09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扬州立华注册资本将由5,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除上述已置换

的注册资本金外，扬州立华已使用自筹资金7,768.52万元投入募投项目，增资完成后，扬州立华将使用

募集资金6,597.09万元置换前期项目投入。

（三） 自贡立华年产18万吨鸡饲料加工项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000.00万元对自贡立华进行增

资，其中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4,450.55万元置换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入自贡立华的注册资本金。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2,549.45万元对自贡立华进行增资， 其中2,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49.45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自贡立华注册资本将由5,000万元变更为7,000万元。

（四）阜阳立华年产36万吨饲料加工项目及阜阳立华年出栏100万头优质肉猪养殖基地项目一期：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1,000.00万元对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立华” ）之母公司江苏

兴牧进行增资，其中18,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3,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上述增资完成后，江苏兴牧拟

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阜阳立华进行增资， 其中17,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4,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

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江苏兴牧注册资本将由2,000万元变更为20,000万元，阜阳立华注册资本将由3,000

万元变更为20,000万元。阜阳立华已使用自筹资金4,060.56万元投入募投项目，上述增资完成后，阜阳立

华将使用募集资金4,060.56万元置换前期项目投入。

（五）连云港立华年存栏种猪1万头建设项目：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000.00万元对连云港立华牧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立华” ）之母公司宿迁立华进行增资，其中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2,000.00

万元置换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入连云港的注册资本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3,000.00万元对宿迁立华进

行增资，其中3,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上述增资完成后，宿迁立华拟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立华

进行增资，其中3,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宿迁立华注册资本将由10,000万元变更

为13,000万元，连云港立华注册资本将由2,0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除上述已置换的注册资本金外，连

云港立华已使用5,973.52万元投入募投项目，增资完成后，连云港立华将使用3,000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前

期项目投入。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上述增资

完成前后公司均持有增资对象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对象一：

公司名称：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25055796165G

法定代表人：刘强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太湖县徐桥镇工业聚集区创业大道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安庆立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124,286.54 182,744,729.63

负债总额 63,538,371.39 90,883,045.59

所有者权益 42,585,915.15 91,861,684.04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8,421,552.16 295,839,311.15

净利润 27,204,502.04 49,275,768.89

（二）增资对象二

公司名称：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84592565135H

法定代表人：杨继勇

成立时间：2012年3月27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高邮市三垛镇工业集中区

经营范围：商品鸡、鹅饲养，商品鸡、鹅销售，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饲料销售，家禽饲养

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扬州立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842,293.57 242,268,215.87

负债总额 61,678,779.42 78,774,681.42

所有者权益 95,163,514.15 163,493,534.45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4,190,301.65 368,193,500.02

净利润 55,119,272.74 83,330,020.30

（三）增资对象三

公司名称：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MA6201811Y

法定代表人：王宝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何家场社区4组何家场街271号

经营范围：家禽养殖、销售；家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自贡立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708,233.99 110,134,408.84

负债总额 21,680,067.68 41,272,833.80

所有者权益 52,028,166.31 68,861,575.04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418,958.26 168,214,744.27

净利润 10,373,645.22 16,833,408.73

（四）增资对象四

公司名称：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690780621D

法定代表人：张进

成立时间：2009年6月1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茅东村委会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雪山草鸡父母代的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江苏兴牧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662,621.41 137,043,865.00

负债总额 77,145,362.04 83,973,683.88

所有者权益 44,517,259.37 53,070,181.12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140,009.05 26,501,880.63

净利润 15,153,077.00 23,552,921.75

注：主要财务数据的口径为江苏兴牧母公司报表数据。

（五）增资对象五

公司名称：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257140544X8

法定代表人：舒大治

成立时间：2011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沭阳县汤涧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生猪、肉鹅饲养、销售；粮食收购；配合饲料（畜禽）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料

销售；饲养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宿迁立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6,722,135.48 683,485,421.81

负债总额 219,029,402.54 376,376,989.67

所有者权益 357,692,732.94 307,108,432.14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2,136,169.62 413,841,510.31

净利润 149,120,090.24 -584,300.80

注：主要财务数据的口径为宿迁立华母公司报表数据。

（六）增资对象六

公司名称：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691069129Y

法定代表人：牛洪波

成立时间：2009年7月3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阜阳市颍东开发区振兴路88号

经营范围：生猪、肉鸡养殖及销售（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种畜禽生产经营（雪山鸡配套

系祖代、父母代，并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配合饲料生产、销售；兽药零售（不包括兽用生物制

品）；粮食收购。（以上均按许可证有效期限和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阜阳立华均为公司及江苏兴牧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292,039.23 408,435,909.68

负债总额 120,302,694.69 132,382,928.61

所有者权益 196,989,344.54 276,052,981.07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2,339,629.71 453,202,526.68

净利润 58,445,953.28 94,063,636.53

（七）增资对象七

公司名称：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3339062593A

法定代表人：舒大治

成立时间：2015年5月22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灌云县龙苴镇前埠村三组

经营范围：生猪饲养;生猪饲养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前后，连云港立华均为公司及宿迁立华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9,650,646.42 216,476,167.84

负债总额 99,163,003.32 156,801,762.23

所有者权益 70,487,643.1 59,674,405.61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1,558,285.16 102,983,018.68

净利润 23,705,885.10 -813,237.49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增资事项，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

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招股说明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增资事项没有改变募

集资金的用途，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且不会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该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其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

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300761� � �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7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04号）核准，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2019年2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4,128万股，发行价格为29.3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21,156.8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6,156.8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15,000.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2月12日到账。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9）第 110ZC002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及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各子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区支行等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详见下表），并授权公司总裁或财务总监与上述

银行、 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9年3月4日，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披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近期，公司及各子公司已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9年3月1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开户名 开户银行 账户名 余额（元）

1 补充营运资金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广化支行

1105020919001130250 658,666,347.15

2

安庆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

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

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549572733040 0

3

扬州立华年出栏1,750万羽

一体化养鸡建设项目

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区支行

324006040018010257285 0

4

自贡立华年产18万吨鸡饲

料加工项目

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天宁支行

519903293910601 0

5

阜阳立华年产36万吨饲料

加工项目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8110501012901231678 0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

1032600000007447 0

6

阜阳立华年出栏100万头优

质肉猪养殖基地项目一期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

1032600000007447 0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

司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

1032800000005758 0

7

连云港立华年存栏种猪1万

头建设项目

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区支行

324006040018010258183 0

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区支行

324006040018010257112 0

合 计 658,666,347.15

注1：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658,666,347.15元与2019年3月5日公司披

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中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余额1,150,058,761.05元差异原因为转出补充流动资金361,886,900元及置换自有资金129,505,513.90元。

注2：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是江苏兴牧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阜阳立华年产36万吨饲料加工项目、阜阳立华年出栏100万头优质肉猪

养殖基地项目一期的实施主体；公司根据项目的具体实施需要将拟使用资金以增资方式由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划至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再由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划

至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供子公司实施对应募投项目。

注3：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是宿迁市立华牧业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连云港立华年存栏种猪1万头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根据项目的具体实

施需要将拟使用资金以增资方式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至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再

由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划至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供子公司实施对

应募投项目。

上述专户仅用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

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及使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下同并简称“专户” ），账号为549572733040。

1、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对应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上

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

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虎、卢戈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2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_1000_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1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二）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324006040018010257285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三）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519903293910601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四）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8110501012901231678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五）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1032600000007447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六）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1032800000005758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七）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324006040018010258183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签订的协议如下：

甲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

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含其子账户），账号为324006040018010257112

其余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前述“（一）” 签订的协议一致。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且不会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该事项的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65,860.7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独立董事：

杨 宁 李 华 赵湘莲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9-022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

先生函告，获悉蔡东青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

其所持

股份比例

蔡东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

10,180,000

2017-10

-26

2019-03

-07

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

1.76%

2,180,000

2018-08

-02

2019-03

-08

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38%

5,820,000

2018-08

-06

1.00%

10,000,000

2018-10

-22

1.72%

合计 28,180,000 一一 一一 一一 4.8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3月8日， 蔡东青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579,725,785� 股， 占公司总股本1,

357,159,525股的42.72%，其中锁定股数434,794,339股。

截至2019年3月8日， 蔡东青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523,752,

284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0.34%，占公司总股本的38.59%。

截至2019年3月8日， 蔡东青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累计为138,819,7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5.95%，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

综上所述，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股数合计为662,571,98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8.82%。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

押状态的情况。

三、风险应对

蔡东青先生所质押的股份目前尚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蔡东青先

生将采取包括现金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展直销渠道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指定旗下部分基金开展直销渠道赎回费率优惠活

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泰达宏利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A类：003767/C类：003768

泰达宏利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A类：003793/C类：003794

二、适用渠道：

优惠活动仅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渠道（包含本公司直销渠道、本公司网上

交易及微信公众账号，以下简称“直销渠道” ）开展，暂不在上述基金的其他销售渠道开展。

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s://etrade.mfcteda.com/etrading/

泰达宏利微信公众账号：mfcteda_BJ

三、优惠时间：

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四、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凡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赎回上述适用基金的，享有如下优惠费率：

A类/C基金份额赎

回费

连续持有期限

（日历日）

原赎回费率

原赎回费计入基金

财产比例 活动期间赎回费率

活动期间赎回费归

入基金资产比例

1天-6天 1.5% 100% 1.5% 100%

7天(含)-365天 0.1% 25% 0.025% 100%

366天(含)-730天 0.05% 25% 0.0125% 100%

731天（含）以上 0% 0% 0% 0%

在活动期间，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并未降低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的

金额，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结束后，上述基金的赎回费继续按原标准执行。

3.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赎回上述基金的投资者，指定时间、

指定产品、指定渠道以外的基金赎回不参加本次优惠活动。

4.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mfcteda.com

客服电话:� 400-698-8888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

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3322� � �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19-016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尚未与招标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能否最终签订存在不确定性。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项目最终结算总额不及预估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6日对外披露了《关于

中标候选人公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公司为中国移动2019年至2020年传输管线工

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广东）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之一。

近日，公司收到由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上述项目的

中标单位之一。

一、公司中标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中国移动2019年至2020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广东）项目

（二）项目服务内容：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以下合称“广东移动” ）提供2019年到2020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包括省内骨干

传送网管线工程和城域传送网管线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拆除等工程施工服务。

（三）时间范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果广东移动公

布有关合同施工服务的最新集中采购结果，则合同至该最新集中采购结果公布之日终止。如果

广东移动没有公布有关合同施工服务的最新集中采购结果，则合同到期后自动延续一年。

（四）中标情况：

中标标段：标段19

中标份额：100%

中标金额：1.54亿元

投标折扣系数：管道专业投标折扣系数（不含税）为47%，线路专业投标折扣系数（不含

税）为37%。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扩大

公司在广东省的市场地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尚未与招标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能否最终签订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项目最终结算总额不及预估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603598� � �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19-004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的通知，罗

衍记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并提前购回部分已质押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总股本的比

例

罗衍记 9,800,000 2019年3月8日 2020年3月6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3.62%

注：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于2019年3月8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9,800,000股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3月8日办理完毕。

二、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19年3月11日， 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就已质押给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6,300,

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办理了提前购回及解除质押手续，相关手续已办

理完毕。

三、控股股东股票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衍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00万股，其一致行动人蒋丽女士、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各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 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计持有公司股份16,90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62.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9,351.17股，占其持

股总数的55.33%，占公司总股本的34.55%。

四、控股股东质押情况的其他披露事项

1、股份质押的目的

个人资金需求。

2、资金偿还能力

罗衍记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转移， 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罗衍记先生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

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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